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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简称同正文）
● 截至 2025年 5月 21日收市，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持有本公司 961,424,

455股股份（其中：A股889,890,955股、H股71,533,500股），约占截至当日收市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35.99%。本次股份质押后，复星高科技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数
量为711,300,000股（均为A股），约占截至当日收市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6.63%。

● 截至2025年5月21日收市，本公司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
人（即复星高科技董监高、复星国际有限公司及其董高〈包括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下同）合计持有本公司967,812,180股股份（其中：A股890,278,680股、H股
77,533,500股），约占截至当日收市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6.23%。本次股份质押
后，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数量为711,300,000股（均
为A股），约占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数的73.50%。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5年5月22
日接到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高科技”）的
通知，其已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A股股份办理质押手续，具体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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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
保障用途的情形。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 2025年 5月 21日，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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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至2025年5月21日，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已质押股份（均为A股）中，

预计 47,234.25万股已质押股份将于未来一年内质押到期（约占复星高科技

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本公司股份数的 48.81%、约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7.68%），对应融资余额人民币 38.16 亿元；其中，预计 30,149.25 万股已质押

股份将于未来六个月内质押到期（约占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本

公司股份数的 31.15%、约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1.29%），对应融资余额人民

币 23.46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期（即2025年5月22日，下同），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各项生

产经营均正常开展，并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发行债

券、分红、投资退出、控参股公司投资收益等。

2、截至本公告日期，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本集团（即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利益

的情况。

3、截至本公告日期已发生的控股股东股份质押，不会对本集团的主营业

务、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日常管理等产生不利影响，亦不会导致本公司实

际控制权发生变更。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对本集团不存在业绩补偿义务。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进展情况，并按法

律、法规和本公司股票上市地规则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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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28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9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5年 5月 9日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617,142,180股为基数，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0.128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06,994,199.04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
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
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徐州市新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大冢（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0.128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128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
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
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
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
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
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152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
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
人），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4]81号）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
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152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
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
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28元
（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6-83398138
特此公告。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0300 证券简称：维维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20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5-043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于2025年5月22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5年5月16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现场会议地址为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
38号丽珠工业园总部大楼9楼会议室，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11人，实际参会董
事11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拟收购越南 IMP公司股权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同意境外全资附属公司LIAN SGP HOLDING PTE.

LTD.（以下简称“LIAN SGP”）与 SK Investment Vina III Pte. Ltd.（以下简称
“SK”）、Sunrise Kim Investment Joint Stock Company（以下简称“Sunrise”）及
KBA Investment Joint Stock Company（以下简称“KBA”，与 SK、Sunrise统称“卖
方”）签署《Framework Agreement》（《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LIAN
SGP 拟收购卖方合计持有的越南上市公司 Imexpharm Corporation（以下简称

“IMP”或“标的公司”）99,839,990股（其中，SK持有73,457,880股、Sunrise持有15,
026,784股及KBA持有 11,355,326股），占交割前标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64.81%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就本次交易拟支付的股权购买价格为5,730,815,426,
000越南盾（按协议签署当日汇率中间价换算约为人民币15.87亿元），占本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1.45%。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拟收购越南 IMP公司股权的公告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香港交
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网站（www.livzon.com.
cn）。

二、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及其授权人办理本次收购有关事
宜的议案》

为合法、高效地完成本次越南 IMP公司股权收购，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
理层及其授权人全权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制定和实施本次交易的具体方
案；

2、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交易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
并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申报事项；

3、应有关部门的要求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相应调整，批准、签署相关文件；
4、如有关监管部门对本次交易有新的规定和要求，根据新规定对本次交易

的具体方案进行调整；
5、决定并聘请或更换参与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
6、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及其授权人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7、本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如果在上述有效期内本

次交易未实施完毕，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完成之日。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职权范围〉的议案》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企业管治守则》的规定，对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职权范围》予以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职权范围》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及本
公司网站（www.livzon.com.cn）。

四、审议通过《关于委任崔丽婕女士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最新修订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企业管治守

则》的规定，要求发行人的提名委员会中至少有一名不同性别的董事，现委任崔
丽婕女士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至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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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收购越南IMP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收购资产的实施，需依法取得所有有权审批机构备案，因此本次交

易尚存在政策及审批的不确定性风险。
2、由于收购的标的公司股权位于境外，在地域文化、管理方式上与本公司

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本次交易完成后，若不能有效进行企业文化理解和资源
优势互补整合，可能会给公司经营管理和业务整合协同带来一定的风险。

3、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附属公司。
4、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丽珠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拟定事项在董事会的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境外全资附属公司 LI⁃

AN SGP HOLDING PTE.LTD.（以下简称“LIAN SGP”）于 2025年 5月 22日与
SK Investment Vina III Pte. Ltd.（以下简称“SK”）、Sunrise Kim Investment
Joint Stock Company（以下简称“Sunrise”）及KBA Investment Joint Stock Com⁃
pany（以下简称“KBA”，与 SK、Sunrise统称“卖方”）签署了《Framework Agree⁃
ment》（《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LIAN SGP拟收购卖方合计持有的越
南上市公司 Imexpharm Corporation（以下简称“IMP”或“标的公司”）64.81%股份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就本次交易拟支付的股权购买价格为5,730,815,426,
000越南盾（按协议签署当日汇率中间价换算约为人民币15.87亿元），占本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1.4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拟收购越南 IMP公司股权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本次交易的实施尚需履行交易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以及履行标的公司所
在国关于收购标的公司的相关审批手续。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SK Investment Vina III Pte. Ltd.
企业性质：私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9 Straits View, #12-07/12, Marina One West Tower, Singapore

018937（新加坡滨海湾金融中心第一大厦西塔 12楼 07/12单元，海峡景 9号，邮
编018937）

法定代表人（法律代表）：Kang Dong Soo（姜东洙）
注册资本：USD（美元）248,560,000
注册号：202012530K
主营业务：管理咨询服务
主要股东：SK South East Asia Investment Pte. Ltd.（持股比例100%）
SK与本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不存在任何关系。
2、名称：Sunrise Kim Investment Joint Stock Company
企业性质：股份公司
注册地址：Floor 1, Kim Anh Building, No. 1, Lane 78, Duy Tan Street,

Dich Vong Hau Ward, Cau Giay District, Ha Noi City, Vietnam（越南河内市
C?u Gi?y郡Dich V?ng H?u坊Duy Tan街78巷1号Kim Anh大厦1层）

法定代表人（法律代表）：Tr?n Thu Li?u（陈秋柳）
注册资本：VND（越南盾）705,200,000,000
注册号：01096449730

主营业务：投资控股
主要股东：Cong Ty Co Phan Dau Tu Zion Son Kim（持股比例99.99%）
Sunrise是SK的关联公司，与本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系。
3、名称：KBA Investment Joint Stock Company
企业性质：股份公司
注册地址：64-64Bis, Vo Thi Sau Street, Tan Dinh Ward, District 1,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越南胡志明市第一郡新定坊Vo Thi Sau街 64-64Bis
号）

法定代表人（法律代表）：Mai V?n H?ng（梅文兴）
注册资本：VND（越南盾）374,100,000,000
注册号：0316872857
主营业务：投资控股
主要股东：Cong Ty Co Phan Dau Tu Lac Son（持股比例99.99%）
KBA是SK的关联公司，与本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系。
前述交易对手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卖方所持标的公司64.81%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资

产”），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方权利，不存在与权属相关的重
大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被查封、冻结或被采取司法措施。

1、标的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Imexpharm Corporation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在越南胡志明市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为

IMP）
所在地：越南
主营业务：IMP是一家越南领先的医药企业，主要从事药品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其产品主要包括抗生素、心脑血管药物等，与本公司现有产品有较高协同
性。

注册资本：VND（越南盾）1,540,427,620,000
设立时间：1977年
注册地：越南同塔省高兰市第1区30/4街4号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标的公司的前五大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SK
Vietnam Pharmaceutical Corporation
Sunrise
KBA
其他

持股数量

73,457,880
33,948,992
15,026,784
11,355,326
20,253,780

持股比例

47.69%
22.04%
9.75%
7.37%

13.15%
3、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按协议签署当日汇率中

间价换算为人民币）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
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693,442,773.32
89,050,281.67

106,747,013.00
-

604,392,491.66
2024年度（经审计）

695,660,155.28
88,830,158.25
59,873,274.15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806,840,963.07
184,602,526.35
193,220,038.66

-
622,238,436.72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185,896,543.71
20,614,426.51

(37,339,086.87)
4、关于标的公司的其他说明
（1）标的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
（2）标的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标的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

条款。
（4）标的公司与交易对手不存在经营性资金往来。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协议以英文书就，以下系本公司对本协议的主要内容进行翻译与总结：
订约方：LIAN SGP（买方）；SK、Sunrise、KBA（统称卖方）
1、先决条件：订约方已获得买方拟收购股份的合并控制许可；本次交易在

标的公司允许的外资持股限额内；标的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前未发生任何重大
不利变动以及协议中规定的其他常规条件。

2、交割：收购的交割将按照双方商定的程序进行，并遵守适用的法律法
规。如触发公开要约收购的，将遵守标的公司所在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开要约收
购的规定。

3、最终截止日：本次交易应在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九（9）个月届满之日，或
SK和买方书面商定的更晚日期内完成。

4、股份买卖：根据协议约定，在达成各项先决条件后，卖方向买方出售其共
同持有的 IMP公司 99,839,990股（其中，SK持有 73,457,880股、Sunrise持有 15,
026,784股及KBA持有11,355,326股）不含任何担保权益的股份，占交割前标的
公司股份总数的64.81%。若标的公司发生任何股份拆分、合并或类似交易，出
售股份的数量应相应调整。

5、购买价格：买方就上述股份向卖方支付的总对价为购买价格，为 5,730,
815,426,000越南盾（约为人民币 15.87亿元），其中向 SK支付 4,216,482,312,000
越南盾（约为人民币11.67亿元），向Sunrise支付862,537,401,600越南盾（约为人
民币 2.39亿元），向KBA支付 651,795,712,400越南盾（约为人民币 1.80亿元）。
卖方应自行承担其相关税费及因股份买卖所产生的费用。

6、支付方式：买方向卖方支付购买价以及卖方将出售股份转让予买方须根
据胡志明市证券交易所、越南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及适用法律的适用规则进行。

7、定价原则：本次交易对价是基于买方与卖方之间经公平协商后厘定，并
考虑以下主要因素：(1)标的公司的市值，基于截至并包括2025年5月21日在胡
志明市证券交易所的30个交易日平均市值计算得出，约2.69亿美元；以及(2)控
制权溢价，该溢价通过审阅 2011年至 2024年间胡志明市证券交易所多家上市
公司的历史收购数据进行评估。

8、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9、适用法律与仲裁：协议及因本协议或其标的物或订立而产生的或与之相

关的任何争议或索赔（包括非合同性争议或索赔）均受新加坡法律管辖并依其
解释。任何争议、纠纷或索赔（包括非合同争议或索赔），凡因协议引起或与之
相关，或因违反、终止本协议或本协议无效而引起或与之相关，均应提交新加坡
国际仲裁中心（SIAC）。

10、终止条款：倘于最终截止日之前并未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完成交易，则任
何订约方可通过向其他订约方发出书面通知的方式予以终止，前提是终止方已
遵守其于本协议下的任何及所有义务；在满足协议约定的前提下，订约方可通
过发出书面通知的方式予以终止；本协议可经订约方互相协定后终止。

11、生效条件：经各方授权人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涉及购买、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仅收购股权，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交易

完成后 IMP将成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附属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不
存在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购买资产后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人
员、资产、财务上仍独立运作。

六、购买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为集团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奠定坚实基础，支持其在医药领域国

际化及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本次交易因受市场变化、后续实施交易及各方所需审批程序等因素影响，
尚存在不确定性。如有未尽事宜，将另行签署补充协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
规则》及《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必要
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Framework Agreement》（《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
15:00-16:3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通过
现场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召开了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
会。2025年 5月 14日，公司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披露了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5-039），现将此次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说明会基本情况
2025年5月21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崔周全先生，党委副书记、董事、总

经理王宗勇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钟德红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苏云先生，独立董事王楠女士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就 2024年度及
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
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问答。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一）现场直播互动中投资者问题回复
本次说明会现场直播互动过程中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答复整理如下：
问题1：请公司为我们介绍一下当前的化肥出口政策及公司的应对措施，谢

谢。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近年来，公司在冬储和春耕期间积极践行国家化肥

“保供稳价”的政策方针，全力保障国内化肥需求的同时保障磷肥价格的稳定，
2025年冬春季在国内供应磷酸二铵超 230万吨，约占国内农需的 30%，为国内
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当前，磷肥的国内春耕已经结束，国内磷肥需求转入淡季，按照“协会主导、
骨干企业充分协商、自主达成自律意见”的原则，化肥出口陆续开展。磷肥的国
际市场维持了近年来有利的供需关系，今年国际磷肥价格较国内同比较高。

当前公司正在满负荷的生产运行，在坚决履行好国内磷肥供应充足稳定的
前提下，积极做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平衡，抓住市场有利时机，提升公司化肥
产业的整体盈利能力。

问题 2：请介绍公司现有磷矿的供应状况，以及对国内磷矿供应格局的展
望。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公司现有开采的磷矿资源充足，生产状况稳定，能够
长期满足企业磷肥、磷化工所需的磷资源，可完全自给。从企业战略和资源保
护的角度出发，公司近年来大幅减少了对外的磷矿销售，同时加大对磷矿的浮
选加工技术投入，有效提升了对自有磷资源的全量化、分级、高效利用；另外，公
司也积极做好资源接续和原矿加工的中长期布局，200万吨/年昆阳二矿项目已
经开始试生产，新的450万吨/年磷矿浮选项目按计划推进，能有效增强公司的
磷产业链资源基础，进一步充分发挥下游精细磷化工+高品质磷肥产能利用率。

近年来，随着磷肥高景气度的持续，磷化工尤其是新能源材料的发展，使磷
矿资源的价值得到合理的体现，也出现了对新开发磷矿的投资预期。从国家产
业政策方向上看，工信部《推进磷资源高效高值利用实施方案》引导行业的集中
化、专业化、创新性、绿色发展；从对磷的环保政策要求上看，磷石膏综合处理能
力等环保监管要求的不断提升，是行业合规绿色发展必须完成的艰巨而专业的
工作，磷行业的进入门槛进一步提升；从地方产业政策上看，新增磷资源的开
发，需要依托全产业链的配套生产能力，历史上通过生产销售初级磷矿资源的
经营行为受到限制；从需求上看，磷肥在全球的紧平衡状态还将持续，新增新能
源材料的发展，在磷资源需求上形成不可忽视的增量；从供给上看，在建筹建的
新磷矿产能，形成有效供给的时间，存在差异和不确定性，同时原有磷矿贫化减
量、退出情况持续存在。为此，我们仍然认为，国内磷矿供需关系将继续保持稳
定，在这个基础上磷资源高值高效利用和环保水平将迈上新的台阶。

问题3：今年以来，请公司介绍一下硫磺价格涨幅很大的具体原因，是否会
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有怎样的应对措施？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今年硫磺价格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涨价，阶段
性推高了磷肥企业的生产成本。历史上硫磺产品市场价格涨跌频繁，幅度较
大。我们分析，今年一季度硫磺价格上涨主要是因为磷肥国际市场价格同比较
高，对硫磺的价格有一定的容忍度；另外印尼等地区火法工艺冶炼镍的在建产
能和规划产能，推动了对未来硫磺的需求增长预期，以及其他一些综合因素推
动了硫磺价格的短期过度反应。

近年来，公司对硫磺等大宗原料采取积极研判、快速反应和战略库存的运
作模式，有效应对了硫磺价格快速上涨对企业成本的冲击，与中东生产企业通
过长协模式，保障采购的稳定和相对低价。公司目前库存充足，一季度及当前
硫磺平均成本相较于市场价格有显著优势。

公司将紧密关注硫磺市场的价格波动，快速动态的做好采购规划，持续做
好战略库存成本把控，努力降低相关不利影响。

问题4：请介绍一下当前的磷肥的供需状况，另外也请介绍一下尿素国内产
能扩大后对公司的影响及应对措施，谢谢。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国内供应方面，国内磷肥整体供应平稳。磷肥高度
依赖磷矿资源和全产业链的完备性，同时随着对磷相关环保监管力度的不断提
升，以及新增磷酸二铵产能被纳入限制类，近年来国内基本没有新增磷酸二铵
和一铵产能，精制磷酸和含磷新能源材料的发展又占用了有限的磷资源与磷产
业链。为此近年来国内磷肥保持稳定紧平衡的供应结构。国际供应方面，拥有
磷矿资源的主要磷肥生产供应商，如摩洛哥OCP、沙特Ma'aden、美盛等供应保
持相对稳定，增量保持克制，有效维护了近年来国际磷肥市场的供应紧平衡状
态。需求方面，国内积极实施粮食安全战略，磷肥需求量逐年稳步上升；国际各
国对粮食安全的重视度持续提升，以及亚非拉地区农业发展，推进磷肥需求增
量保持增长。

去年下半年至今，国内尿素产能和产量出现增长，一方面有力满足了国内
农需和工业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也使得目前尿素价格低于去年同期，尿素行
业盈利能力有所下降。公司尿素产能分布在云南、东北尿素净流入地区，以及
青海的天然气低成本地区，在东北有自备煤矿；另一方面，公司充分发挥好大型
装置的满负荷长周期运行，在提升装备产能利用率和降低单位固定成本上下功
夫，保持了整个尿素产业的竞争优势；公司在青海的尿素产能与复合肥产能相
结合，调整尿素产量、增产符合当地和新疆市场的复合肥产品，应对当地尿素价
格偏低的不利影响。

问题5：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去年起，证监会和上交所陆续修订了相
关监管规则，取消了监事会的监督职责，进一步加强了审计委员会在公司治理
中的监督作用。公司独立董事作为审计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如何在新监管规则
下切实履行相关职责？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去年12月，证监会修订了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今年初，上交所也修订了《股票上市规则》，进一步强化了
审计委员会对公司财务报告审核、内部控制评估及关联交易审查等监督工作。
云天化目前也根据上述规则变化的要求，积极筹备相关制度修订事宜。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委员，在新的监管规则下，我认为仍需
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履职。一是勤勉履职。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报送
的各类文件均认真仔细阅读，并持续关注公司日常经营状况，参与对下属企业
的现场调研，充分了解公司的日常经营状态和可能产生的经营风险。二是独
立、审慎的行使表决权。严格执行公司章程及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相关规
定，对于关联交易、重大投资等事项，严格审查交易的公允性和必要性，与其他
独立董事客观的组织讨论和研究，独立、审慎的发表决策意见，充分保护中小投
资者的合法权益。三是发挥专业所长。独立董事也应结合自身专业特长，加强
对上市公司规范治理、战略规划、产业发展事项的沟通交流，积极建言献策，促
进公司高质量发展，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

问题6：请公司介绍一下财务结构优化的情况和计划，今年带息负债和负债
率控制目标？另外，公司2025年预算营业收入较2024年下降较多，主要基于什
么考虑？对公司有什么影响？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2024年，公司不断加强运营资金管控，持续优化存货
和应收款项管理。强化工程项目管理，坚持有保有压，确保重点，严控投资。进
一步优化资金集中管控，压降带息负债规模。不断优化全产业价值链管理，经
营业绩保持稳定，经营活动现金流较好，净资产持续增加，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得
到了持续优化。2024年末，公司带息负债规模已降至 160亿元左右，较年初下

降超38亿元；资产负债率52.26%，较年初下降近6个百分点。
2025年，公司进一步加强财务管控，服务与支撑经营决策，跟踪落实财务结

构优化的各项工作，预计2025年末带息负债将下降30亿元以上，资产负债率预
计控制在46%左右。

公司 2025年营业收入预算较 2024年下降较多，主要是公司基于聚焦主责
主业、防范风险、优化财务结构的考虑，根据市场环境，计划逐步减少大豆贸易
业务的规模。大豆贸易规模减少，公司综合毛利率、运营指标、资产负债率、经
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等将进一步改善，财务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问题7：请介绍公司未来的分红政策，是否能延续较高的股息率水平？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今年初，公司制定了未来三年的分红规划，公司承

诺，在2024年度至2026年度，实施不低于净利润45%的现金分红比例。2024年
度，公司分红比例提升至47.86%，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4元，合计派
发现金红利25.52亿元，分红金额较2023年度提升40%。

未来，公司将继续按照证监会、上交所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在确保
稳定经营和负债下降的情况下，积极听取各方股东意见，增强分红的稳定性、持
续性和可预期性，持续保持较高水平现金分红比例，积极回报投资者。

问题8：请问公司是否制定了市值考核目标，未来有哪些管理措施？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公司高度重视市值管理工作。今年1月份，为进一步

规范市值管理行为，切实维护公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提升公司投资价值，公
司按照证监会、上交所有关规定和指引要求，制定了公司《市值管理制度》，进一
步明确了公司市值管理的机构和相关职责，强化了公司市值管理的主体责任。

根据云南省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管理要求，公司从2024年起已将市值管
理纳入了经理层的年度考核指标，根据公司和行业情况，公司选取同类上市公
司作为对标企业，按照年度市值表现，对经理层进行考核。未来，公司将持续聚
焦主责主业，持续提升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履行好三年现金分红方案，维持较
高的分红比例；强化与资本市场沟通，持续加强与投资者沟通的深度与广度；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提升信披质量和公司的透明度；根据公司实
际情况，科学合理的选用市值管理方式，促进公司投资价值合理反映公司发展
质量。

（二）网络文字互动中投资者问题回复
本次说明会网络文字互动过程中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答复整理如下：
问题9：一季度公司的主要产品的销量都同比实现了比较明显的增长。磷

铵增长了 7.6%，复合肥增长了 23.8%，尿素增长了 22.9%，饲钙增长了 9.4％，这
么好的成绩是如何取得的？接下来的三个季度会不会继续保持这种增长态势？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一季度，公司对各种产品产销面临的难点进行分类
解决：尿素加强与供气公司交流和沟通，天然气供应量有所增加；复合肥强化预
期管理和市场开拓，以市场增量带动装置生产；磷铵主要是围绕保供稳价政策，
从磷矿供应，磷酸满负荷运行，磷酸资源以磷肥产业链为主支撑磷铵装置高负
荷运行。另外，公司主要装置每年不同装置的检修安排不同，会导致产品产量
年度差异。未来三个季度，公司“满负荷、快周转、低库存、防风险”的经营策略
不变，仍是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标，充分发挥生产技术优势，确保装置满负荷运
行。

问题10：一季度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同比大幅下降了21.86%，是什么原
因？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应收账款周转率同比下降，主要原因是2023年末公
司出口业务信用证期末结算较多，应收账款余额降至较低水平，阶段性提升了
2024年一季度的应收账款的周转速率。相关指标变化与公司出口业务发生情
况和相应的信用证结算节奏有关，公司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问题 11：兴发披露一季度硫磺平均进价为 1486.21元/吨，公司披露一季度
硫磺价格为1663元/吨，相比较，是否还有优化的空间？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硫磺的阶段性采购价格受到采购时点和采购规模的
影响，公司始终发挥战略采购和战略供应商直供等方式优化公司采购成本。一

季度，在结合公司低价库存保有量情况，补充性少量采购硫磺原料，有效保障了
公司硫磺原料成本竞争力。当前公司硫磺库存成本显著低于市场价。

问题12：部分采用新型煤气化技术的企业的尿素成本可控制在1400-1500
元/吨，公司特别是内蒙古和青海的尿素生产是否可以对标先进企业采用此种技
术，以降低尿素价格下降对公司盈利的冲击？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公司始终坚持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在生产工
艺领域持续深耕，旗下大部分装置均采用国内外先进生产工艺技术，并通过深
度消化吸收实现本土化创新突破。长期以来，公司秉持精益生产理念，构建了
全流程管控体系，积极开展行业对标管理，将节能降碳、降本增效作为生产运营
的核心目标，贯穿于装置运行的全生命周期。内蒙古煤制合成氨采用的是新型
煤气化工艺技术，于 2023年斩获行业原燃料动力“行业标杆”称号；青海天然气
制合成氨同期斩获同项殊荣，上述两家标杆企业的能效水平均稳居行业第一方
阵，充分彰显了公司在绿色制造领域的技术优势与管理实力。未来，公司将持
续加大节能降碳技术的研发投入与应用推广力度，通过工艺优化、设备升级和
数字化赋能，不断巩固行业能效领先地位，为推动化工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贡献
更多创新实践。

问题13：2025年5月18日，商务部发布公告，对原产于美国、欧盟、台湾地区
和日本的进口共聚聚甲醛征收反倾销税，这一政策对公司有什么影响？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公司一直专注于共聚聚甲醛的研发、生产和供应，致
力于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共聚聚甲醛产品。目前公司共聚聚甲醛产品广泛用
于电子电气、汽车、机械、仪表、日用轻工建材、医疗技术等领域。此次对原产美
国、欧盟、台湾地区和日本的进口共聚聚甲醛征收反倾销税，有利于国内聚甲醛
行业的健康发展。公司将持续强化研发能力，提升产品品质，满足市场进口替
代需求。

问题14：请问贵公司本期财务报告中，盈利表现如何？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2025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0.04亿元，利润

总额 16.48亿元，归母净利润 12.89亿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28.48亿元，季
度末资产负债率49.96%，资本结构持续优化，盈利能力不断增强，发展质量明显
提升，公司维持了较好的盈利表现。

问题15：请问贵公司未来盈利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有哪些？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公司未来持续发挥“矿化一体”和全产业链运营优

势，始终坚持“满负荷、快周转、低库存、防风险”的运营策略，确保主要产品继续
保持较好盈利。公司持续强化精益生产管理能力，主要生产装置保持长周期、
高负荷运行。积极优化采购管理体系，控制主要大宗原材料采购成本。积极布
局新型高附加值肥料、精细磷化工、新能源材料、氟硅新材料、资源循环利用项
目，持续提升公司经营发展能力。

问题16：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本期行业整体和行业内其他主要企业的业绩表
现？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2025年一季度，国际磷肥市场整体维持紧平衡状态，
东南亚南亚等市场需求旺盛，价格维持高位运行。国内市场实施保供稳价政
策，相关磷肥企业加大国内磷肥保供力度，积极保障国内需求，价格整体保持相
对合理的水平。2025年一季度，磷肥行业内主要企业整体保持盈利稳定。

问题17：请问您如何看待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全球人口呈缓慢增长趋势，对磷肥需求持续增长，国

内积极实施粮食安全战略，磷肥需求量也在逐年稳步上升。国际磷肥主要集中
在磷矿资源集中的国家和地区，供应相对集中。国内新增磷肥产能被纳入限制
类，近年来国内基本没有新增磷酸二铵和一铵产能，同时，磷肥对磷矿资源和产
业链完备性要求较高。预计未来磷肥产业能够保持供需紧平衡状态，维持较高
的景气度。

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具体内容详见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公司相关信息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感谢各位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说明会，公司在此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
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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